关于开展2026年“善行姑苏”公益慈善项目征集活动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有关单位、各社会组织：
为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激发慈善创新活力，助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联合姑苏区慈善总会（基金会）（以下简称“主办方”）开展2026年“善行姑苏”公益慈善项目征集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一、申报主体
苏州市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具有独立的财务管理、财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
2.按规定参加年度检查，近两年年检合格，无行政处罚等不良记录；
3.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合法稳定的收入来源，有1名以上（含1名）专职工作人员；
4.具备开展公益服务项目所必需的设备、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资质，所报项目内容须在社会组织章程的业务范围内；
5.在同等条件下，已建立党组织或等级评估为3A及以上的社会组织享有优先权。
二、申报要求
项目聚焦社会经济民生发展中的难题和需求，符合政府有关政策导向，具有社会需求广泛性、现实需要迫切性，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
（1） 项目范围
1.服务民生保障类。聚焦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以及关注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需求，开展兜底保障与品质提升的公益慈善项目。
2.创新基层治理类。聚焦社区资源整合、古城保护、社区多元共治等方面的公益慈善项目；发展社区慈善，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设立社区慈善基金、深入开展慈善文化“五进”活动，推进社区志愿服务与慈善融合发展等方面公益慈善项目。
3.助力产业发展类。紧扣苏州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围绕“三服务”和“慈善文化进企业”等工作要求，设立服务清单、组建志愿队伍，创新搭建“社会组织+园区+企业”三位一体联动机制，开展公益服务项目，探索“善助产业，产业乐善”的慈善发展路径。
（二）项目实施要求
项目实施地为苏州市姑苏区，服务对象为姑苏区辖区居民，项目周期10个月。
（三）申报方式
本次“善行姑苏”公益慈善项目征集活动采取街道（部门、群团组织）与社会组织联合申报方式开展。
（四）项目资金安排
本次公益慈善项目资金由姑苏区慈善总会（基金会）提供，每个入选项目资助金额为2-10万元。
（五）其他要求
1.每个社会组织申报的项目不超过2个（含2个）；
2.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力量针对同类人群或需求已经提供了相同服务或安排专项资金的，不再重复支持；
3.所有的申报材料及填报的所有内容均应真实有效，并承诺在本次过程中遵守相关规则。
三、实施步骤
（一）第一阶段：项目征集（截至2026年3月25日）
通过“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网”发布活动通知，申报单位下载《2026年“善行姑苏”公益慈善项目申请书》（含预算表），并将填写完整的项目申请书、预算表及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承办方汇总申报材料后，对“善行姑苏”公益慈善项目内容及申请资质等情况进行初审。初审不符合要求的，将告知相关申报单位并向其说明理由。
（二）第二阶段：项目评审（2026年4月底）
1.组成评审委员会。组织相关单位人员和有关专家等组成多元化评审委员会，对通过初审的项目进行评审打分，根据评分结果确定拟入围项目。
2.社会公示。拟入围项目在“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网”上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无异议后，承办方会同项目申报方根据评审意见，对获选的公益慈善项目进行优化。项目优化完成后，主办方将正式发文，确定入围项目及资助金额。
（三）第三阶段：项目实施（2026年5月-2027年3月）
1.合同签订。主办方、承办方及获选项目实施单位签订项目服务合同，明确项目实施时间、范围、内容、服务要求、资金支付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内容。
2.资金拨付。合同签订完一个月内支付合同预算金额的70%，终期评估验收合格（审计）后支付剩余资金。
3.项目监测。主办方会同承办方全程监督获选项目方按照项目合同书进行项目实施，督促获选项目社会组织定期报送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日常监测项目实施情况，承办方同时负责开展项目评估工作，并及时向主办方报送项目实施进度、资金监测、服务成效等方面情况。
（四）第四阶段：项目总结（2027年4月）
获选项目的社会组织在项目结束后应以书面形式向承办方提交总结报告和不少于1个相关案例。承办方负责对2026年“善行姑苏”公益慈善项目评估并形成评估报告。
四、申报所需资料及流程
（一）申报材料
1.项目方案资料：项目申请书、预算表电子版。
2.单位资质证明材料：法定代表人和项目负责人身份证、法人登记证书副本、评估等级证书等相关资质证明材料扫描件。
3.实施能力证明材料：与专职工作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或相应证明、近两年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以及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等扫描件。
（二）申报流程
有意向的社会组织可于2026年3月25日前，将上述申报材料发送至邮箱1985290513@163.com，并确保电子材料的真实性，逾期报送视为无效。
联系人：宿莉
联系电话：0512-68727923
五、其他事项
1.加强联系协调。承办方要加强与获选项目社会组织的联系协调，做好项目评估和监督，并进行指导和监督，提供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服务，包括对获选项目开展的专业咨询服务和能力建设培训等。联合申报单位要加强对获选项目的指导、督促。
2.落实项目监管。主办方将对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目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获选项目单位应主动接受配合财政、审计、民政等部门及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检查，积极提供相关真实、有效的材料。对违反规定使用资金的或项目成效与项目书计划差距较大的，要立即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缓拨、停拨资助资金。情节特别严重的，追缴已拨资金，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获选项目单位遇到不可抗力因素，不能继续履行项目实施责任，应当及时向承办方及主办方反馈。主办方根据情况酌情处置。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向其他组织转让服务项目。
3.注重社会效应。入选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注重慈善公益事迹挖掘和慈善事迹等宣传，产生广泛社会效益。对于未入选的项目，建立项目后备库，通过汇聚社会资源，为慈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提供慈善资源精准对接服务。



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  
苏州市姑苏区慈善总会（基金会）
                2026年1月29日

1

